
新一轮征地改革推高房价？
专家称，多数地块征地成本不足总成本10%，难对房价造成实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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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8日，国务院通过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
法修正案（草案）》。有业内
专家推测，此次修改的内容
主要集中在征地补偿数额，
这意味着农民从集体所有
土地征地中获取的补偿金
有望大幅提高。

据了解，农民集体所
有土地征收补偿标准调整
酝酿已久。在今年年初举
行的全国经济体制改革工
作会议上，国家发改委相关
负责人曾透露，今年要重点
推进征地制度改革，制定出
台农村集体土地征收和补
偿条例。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
姜明安表示，修正案（草案）
获通过，“是农村集体土地
征收补偿条例推进到了关
键性的一步”。他预测，今
后，农民可得到的征地补偿
标准有望提高到现行标准
10倍甚至更多。

据《重庆日报》

格相关新闻

农民征地补偿标准

有望提高10倍

专家表示，集体土地征
地补偿提高乃大势所趋，因
为这有助于农村土地问题
的理顺，并将为中国进一步
推进城镇化铺平道路。

“征地问题之所以在一
些地方引发矛盾，一是因城
市化、工业化进程加快，面
对短时间内需要完成征地
的压力，部分地方政府在一
定程度上忽略或者漠视了
征地应有的法律程序，从而
引发纠纷；二是因征地补偿
安置制度的设计存在问题，
把补偿和安置混在一起，从
而容易引发矛盾；三是因缺
乏有效的纠纷调处机制，从
近几年的征地纠纷来看，大
多数农民并不是反对征地，
而是因为权利得不到有效
保障。”国家土地副总督察
甘藏春说。

农村问题专家、中国社
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
员王小映也指出，农村土地
问题的逐步化解，会为中国
进一步推进城镇化铺平道
路。

“土地制度改革或将成
为未来城镇化道路上必经
的环节，改变二元结构束
缚、推进城乡统筹发展、切
实保障农民权益，都将是未
来政策的着力点。”伟业我
爱我家集团副总裁胡景晖
说。 据《上海证券报》

格专家分析

征地补偿改革

铺平城镇化之路

本报讯 中国人民银行调查
统计司司长盛松成撰文指出，实现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GDP和城
乡居民人均收入翻一番的目标切
实可行且实事求是。实现城乡居民
人均收入翻一番的目标有望提前
一至两年实现。

文章称，由于2011年GDP增
长9 . 3%，2012-2020年GDP仅需年
均实际增长6 . 94%即可实现翻一
番目标。2012年前三季度，GDP累
计实际增长7 . 7%。如果2012年全

年GDP增速为7 . 7%，则2013-2020
年GDP仅需年均实际增长6 . 85%。
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实现GDP翻一
番目标切实可行。

假定2012年GDP增长7 .7%，如
果要提前一年完成翻一番目标，即
2019年比2010年翻一番，则2013-
2019年GDP需年均实际增长7 . 9%，
这实际上是比较困难的。如要提前
两年完成翻一番目标，则2013-2018
年GDP需年均实际增长9 . 3%，这就
更困难了。可见，实现国内生产总值

2020年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既
切实可行，又实事求是。

文章称，十八大报告提出的城
乡居民人均收入翻一番指扣除价
格因素后的不变价城乡居民人均
收入翻一番。要实现这个目标，
2011-2020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需
年均实际增长7 . 18%。由于2011年
城 乡 居 民 人 均 收 入 实 际 增 长
9 . 9%，2012-2020年城乡居民人均
收入仅需年均实际增长6 . 88%，即
可实现人均收入翻一番的目标，比

同期GDP年均增速低0 . 06个百分
点。根据2012年前三季度的数据，
预计2012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实
际增长11 . 0%，于是2013-2020年
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仅需年均实际
增长6 . 38%，即可实现人均收入翻
一番的目标，比同期GDP年均增
速低 0 . 47个百分点。可见，实现
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翻一番的目标
也是切实可行的，有望提前一至
两年实现。

据《中国证券报》

央行官员：

人均收入翻番有望提前实现

继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改革征地制度、提高农民土地收益分配比例后，国务院常务会议近日决定修改农

地征收补偿条款，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草案)将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征地矛盾已成为影响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新一轮征地改革引发广泛的期待。其中征地补偿会提高多少？

农民能否成为征地交易主体？会不会助推地价和房价……围绕一系列悬念，新华社记者追踪采访了权威专家。

【观点 1】中国城郊经济研
究会名誉会长包永江：现在一些
网民把地方政府的GDP，谐音
为“刮地皮”，隐含的利益逻辑
是：以农业产值为标准补偿被征
地农民，却高价拍卖用于商业开
发，农民没有参与巨额溢价的收
益分配。按现行法律规定，征用
一亩农地仅补偿几万元，但政府
用于工商业开发后，地价就涨几
十倍之多，这一征地“剪刀差”引
发越来越多的城乡冲突。新的征
地制度改革，首先要提高补偿标
准，如果提高10倍，农民一亩地
就能拿到几十万元补偿，这样农
民可以“带资进城”，既能缩小城
乡收入差距，又可加快城镇化进
程。

【观点 2】国务院研究室农
村经济研究司巡视员叶兴庆：
一旦被征地，失地农民应当参
与增值收益部分的分配。提高
补偿标准的依据是什么？应当
根据各地城市化和收入水平

“因地制宜”，不好用数字直接
量化。

【观点 3】中国社科院研究
员党国英：农村集体土地大体分
为耕地和农村建设用地。征用后
者，应按城市建设用地的市场价
格补偿，哪怕补偿额能让农民在
城里买一套别墅都正常。关键是
要赋予农民跟地方政府“讨价还
价”的权利，通过谈判来确定征
地补偿标准。

【点评】提高征地补偿标准
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社会问
题，因为土地既是农民的生活
资料，也是生产资料。城乡一
体化已成为改革方向，征地补
偿却仍然是城乡二元化的，这
加剧了城乡收入差距，征地“双
轨制”亟待改革。

补偿标准如高10倍

农民可“带资进城”

【观点 1】国家发改委城市
与小城镇中心研究员袁崇法：不
能简单说哪种分配方式更好，关
键是政府要尊重农民，给出多种
方式让农民自主决策。一些农民
想进城创业或是还债需要大笔
资金，就会选择一次性“结清”；
有些人希望有长远收益，就觉得

“入股分红”更合适。另一方面，
提高征地补偿后，政府可通过征
收土地交易税调节农民收入，这
一税收将主要用于新农村建设
和改善民生。

【观点2】叶兴庆：面对一次性
发放的补偿款，不少农民缺乏理
财的观念和能力，导致一些地方
频频出现奥迪“趴黑活”“赌博村”
等现象。征地入股分红在少数地
区已有试点，应当适时推广。

【观点3】党国英：除了征地
收益分配，还有一个对失地农民
的社会保障问题。政府一定要拿
出部分征地收益给失地农民上
保险，也要将就业安置等问题通
盘考虑，把征地“红利”更多让给
农民。

【点评】征地补偿如何分配，
要守住两条底线：一是尊重农民
多元化的选择权，坚决杜绝替民
做主；二是完善失地农民保障制
度，防止出现“三无农民”。

征地入股分红

应当适时推广

【观点1】袁崇法：村集体的
土地产权是虚置的，几个村干部
能代表农民吗？因此，农户的土
地承包权才具有实际的“物权”
属性。这样看，征地改革应明确
农户为交易主体。村集体的职能
应体现为征地或流转的“组织服
务”功能，它不能替农民处置承
包土地。

【观点 2】北京大学法学院
副院长王锡锌：可以坚持村集体
对土地的交易主体地位，但它不
能损害农民利益。农民的土地承
包权是永久续签的，这实际上制
约了村集体的权力。一些地方因
村集体卖地而与农民发生冲突，
实质上是村民自治权没有得到
真正贯彻。

【观点3】党国英：有些人反
对让农民成为交易主体，认为那
样会弱化村集体，这种教条主义
不符合市场化改革的要求。英国
的土地名义上是国王的，买卖都
要找国王签合同吗？征地改革应
当配套推进，决不能再搞行政强
征或强拆。

【点评】自己的奶酪，他人岂
能说动就动？土地修法明确农民
的交易主体地位，符合民心，顺
理成章。

征地改革应明确

农户为交易主体

【观点1】叶兴庆：社会上有
这种担心，特别是大城市土地
稀缺性强，征地价格提高或许
会增加城市化的成本，进而给
平抑房价带来困难。但这会倒
逼一些城市提高新增土地和存
量房产的利用率，政府也会因
此提供更多的保障性住房。

【观点 2】伟业我爱我家集
团副总裁胡景晖：这种担忧缺
乏现实依据。从土地开发成本
看，多数地块征地成本不足总
成本10%，难以对房价造成实质
性影响。其次，从法规层面保障
被征地人的权利，可以加快农
用地的流转速度，缓解城市建
设用地需求的压力，进而缓解
房价上涨压力。

【观点3】北京大学教授姜明
安：目前地方政府垄断征地导致
了“土地财政”，并推高了地价和
房价。如果提高征地补偿标准，就
相当于提高了被征地农民的议价
权和话语权，多个主体之间有竞
争，反而会平抑高房价。

【点评】提高征地补偿与房
地产调控是两回事。前者是调
节收入分配，缩小城乡收入差
距。而楼市调控则是控制投机
和投资性需求，二者的目标和
路径都不同，不能混为一谈。

倒逼城市提高

存量房产利用率

国土资源部发布数据显示，
2011年全国国土资源违法线索处理
中心共受理近9万件，其中农村集
体土地违法占地投诉最多。目前农
民主要反映征地补偿水平太低，改
革征地分配制度已成为共识。

“要地不要人”是不少地方的
征地补偿方式，这种一次性补偿
的做法，曾制造大批种田无地、上
班无岗、社保无分的“三无农民”，
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究竟怎么
分配征地收益更符合国情？

按照现行法规，土地使用权
归农民，而产权属于村集体，在
这种“双主体”制度下，强势“集
体”往往会导致失地农民“被代
表”或“被同意”。征地改革如何
尊重农民的“话语权”？

有人担心征收补偿标准提

高，地价和房价会“水涨船高”，

进而加重“房奴”负担，结果会不

会这样？

农民在一个房地产开
发项目楼群前的未开发地块
种菜。 （资料片）

本组稿件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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